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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实施规则适用于使用城市燃气的中餐燃气炒菜灶、炊用燃气大锅灶产品

的非强制性认证，其主要指:单个燃烧器标准额定热流量不大于 80kw、锅的

公称直径不小于 600mm 的中餐燃气炒菜灶、炊用燃气大锅灶（以下简称大

锅灶）。 

使用非城市燃气的大锅灶可参照执行（如油气两用灶）。 

本实施规则必须与《自愿性产品认证通用要求》一起使用。  

 

2．认证申请  

2.1 申请单元划分  

同时满足下述条款要求的非强制性认证中餐燃气炒菜灶、大锅灶，可划分

成一个申请单元。  

2.1.1 必须是相同燃气种类的中餐燃气炒菜灶、大锅灶（例如：均为使用 10T

天然气的大锅灶）。  

2.1.2 必须是结构材料相同的中餐燃气炒菜灶、大锅灶（例如：同为金属组

装式或同为砖砌式）。  

2.1.3 必须是相同火眼数的中餐燃气炒菜灶、大锅灶（例如：同为单眼、二

眼、三眼）。 

（通过对图样检查或做少量的补充试验即可判定的少量简单差异，可作为

相同申请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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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制造商在不同生产场地生产的相同产品，应按不同的申请单元申

请。  

2.2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下述文件: 

1) 申请人法律地位的证明文件；  

2) CQC自愿性认证申请书；  

3) 工厂审查调查表；  

4) 产品基本描述（含主要零部件和主要原材材料一览表）（见附件1）；  

5) 产品说明书；  

6) 产品外形照片和内部结构照片；  

7) 其他文件（适用时），例如，CB证书和CB检验报告、一个申请单元中

各型号产品的差异表、申请人授权代理机构全权办理产品认证的授权书等。  

 

3．型式试验  

3.1 产品的送样  

3.1.1 送样原则  

1) 申请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该型号产品。  

2) 申请单元中有多个型号的产品时，选送最大热负荷的产品作为主送样品。  

3) 申请单元中被覆盖的其它产品是否送样，由认证机构根据与主送样品的

差异情况，参照 2.1 条确定。 

3.1.2 送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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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型式试验样品由申请人按下述要求送样，并对送样样品负责。  

3.1.2.2 每个申请单元中的主送样品送 1 台。  

3.1.2.3 申请单元中被覆盖的其它产品，由认证机构确定，每个产品最多不

超过 2 台。  

3.1.2.4 样品及资料的处置  

型式试验后，相关资料存于检测记录中。样品按 CQC 有关规定处置。  

3.2 检测标准、项目及方法  

3.2.1 检测标准  

CJ/T3030-1995《炊用燃气大锅灶》 

炊用燃气大锅灶产品型式试验检测项目为上述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适用

项目。  

CJ/T28-1999《中餐燃气炒菜灶》 

中餐燃气炒菜灶产品型式试验检测项目为上述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适用

项目。 

3.2.3 检测方法  

参照 GB/T16411《家用燃气用具的通用试验方法》；GB/T13611《城市燃气分

类》中规定的要求以及 CJ/T3030-1995《炊用燃气大锅灶》、CJ/T28-1999

《中餐燃气炒菜灶》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  

3.3 型式试验的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为 25 个工作日（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复

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检测费用和样品验收合格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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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始工厂审查  

一般每个加工场所为 1 至 4 人日。  

 

5．获证后的监督  

5.1 监督复查时间：一般为 1 至 2 个人日。  

5.2 抽样检测  

1) 抽样检测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  

随机抽取。  

2) 抽样检测的数量至少为 1 台，同时，每一申请单元的所有系列产品在获

证后的每 4 年内至少抽样一次，并完成全项目检测。  

 

6.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6.1 变形认证标志的使用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附件1 

 中餐燃气炒菜灶、炊用燃气大锅灶制造厂对申请认证产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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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名称：  

商标或识别标志（如有）：  

2．型号： 

3．适用燃气种类和类别： 

按燃气种类可分为：人工燃气灶、天燃气灶、液化石油气灶 

按燃气类别人工燃气灶具可分为：5R；6R；7R 等 

按燃气类别天燃气灶具可分为：10T；12T 等 

按燃气类别液化石油气灶具可分为：20Y 等 

4．燃气额定压力（kPa） 

5．热流量（耗气量） 

6．制造年月或代号 

7．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清单  

（见下页）  

8．其他需要描述的事项  

9．．申请单元中各型号产品间的差异（如有，请另附表说明）：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清单  

中餐燃气炒菜灶、炊用燃气大锅灶名称： 型号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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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型号/牌

号 
规格 供应商 

认证证书/ 检

验报告号 

备注 

 

点火燃烧器      

熄火保护装

置 
 

 
   

泄压装置

（鼓风式大

灶） 

 

 

   

灶面材料      

底座      

燃气导管      

燃烧器      

喷嘴组件      

 

中餐燃气炒菜灶、炊用燃气大锅灶制造商（盖章）： 年月日  

 


